委託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與重點

	擬   委  託

計 畫 名 稱
	交通部「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2/4)」

	計 畫 性 質
	   □一般業務             v科技研發

	計 畫 領 域
	· 電信□自動化□土木□機電□航太□海洋v運輸□氣象□地震□觀光□綜合

	預定執行
期    限
	全程
	   自履約起始日起300日曆天

	
	年度
	   自履約起始日起300日曆天

	經    費
概    算
	全程
	       36,966       千元

	
	年度
	       36,966       千元

	1、 計畫背景與目的：

	交通部自92年起推動「智慧交控系統」，目前已補助18個縣市政府建置交通控制中心，其對各縣市政府提升交通管理效率、降低用路人旅行時間及節能減碳等有顯著成果，惟仍有「跨單位間(含縣市、高公局及公路總局間)之區域交通控制協同管理」與「現有中、小型都市交通控制中心軟硬體建置與後續管理維運」等問題亟需改善與解決。

交通部為全國交通主管機關，有責任維持全國交通管理系統運作之安全與效率，同時掌握科技脈動，引進創新科技管理方式，促進區域交通管理無縫化，提供民眾全方位之交通應用資訊。近年來，由於資通訊技術的精進，雲端運算已成為主流思維，其以自動化調派IT資源、快速部署與優異的延展性、可用性及高穩定性等優勢，可發展整合式區域交通控制雲端系統平臺，亦能降低縣市交通控制系統之建置與維運成本，同時強化跨單位之交通控制協同合作管理能力。因此，交通部自101年度起推動為期4年「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委託研究發展案，以強化我國交通控制核心技術研發能量。

考量「跨區域、跨單位之無縫交通管理需求」及「雲端運算平臺可帶來之效益」，本計畫選擇一個具有跨多單位交通管理需求之示範地區，透過「雲端技術」建構整合式區域交通控制雲端系統示範平臺。

至於示範區域部分，考量五楊高架道路通車，以及新竹科學園區為國內高科技重鎮，其廠商及員工居住範圍已涵蓋新竹縣及新竹市，所產生龐大的交通需求，同時造成高速公路竹北及新竹交流道主線與匝道及周邊地區性幹道嚴重之交通壅塞，其管制範圍涵蓋本部高速公路局、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及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等，已非傳統單一交通控制手段得以單獨處理，為跨單位之區域交通控制課題。因此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2/4)係以「國道1號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南向出口、新竹科學園區新安路南向出口與竹北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與周邊幹道」為示範建置區域，期以整合式區域交通控制雲端系統，逐步改善相關交通壅塞問題。

本計畫經由雲端系統示範平台，可無縫、即時地整合各單位之交通控制資料，並進行跨單位的交通管理協同合作，提高交通控制之實際效益，有效舒緩道路交通壅塞狀況，提升整體道路路網之行車效率與服務水準，降低總體車輛油耗及空氣污染，以及提高民眾對交通管理作為之實質感受與信賴度；另本計畫之相關成果，可作為下一階段推動先進交通管理系統(ATMS)之參考。


	聯絡人
	陳慧琪
	職稱
	科員
	聯絡

電話
	(02)2349-2873

	二、委託對象之條件： 

	1.
投標廠商應為政府採購法第8條所稱之廠商，經政府機關登記合格無不良記錄，依法令得提供本標案之相關廠商。

2.
投標廠商如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者，必須持有法人登記及國稅局免納稅證明文件。

3.
前述相關證明，公私立大專院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或政府機關及其附屬之研究機構，得以准予投標之公函(附於投標文件內)代之。

4.
於本案投標日期內，投標廠商正受政府採購公報停權處分者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5.
本投標須知所附之投標廠商聲明書中第1項至第10項答「是」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該聲明書未依規定填寫、裝封、遞送者，亦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6.
本計畫採甄選合作對象之方式辦理，本部負責行政支援與協調及研究成果之研討與審議等事項，並派員與合作單位定期舉行研討與參與計畫工作，餘由合作單位辦理。

	三、預期完成的工作項目：

	1.雲端化區域交通控制資訊系統建立

區域交通控制係針對跨控制權責之道路系統進行整體性交通控制，對於跨越管轄單位間的交通壅塞問題進行分析與管理。各管轄單位間的交通資訊及管理措施必須能進行即時蒐集與分析，發展雲端化區域交通控制資訊系統，將有助於跨組織之交通管理，並以宏觀角度進行交通控制管理，解決各權責單位獨立控制而難以有效實施全面交通控制策略的問題。

(1)
交通控制雲端資料庫

應完成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交通控制雲端資料庫」建置。

a. 資料庫儲存之資料內容至少包含有交通控制資訊相關基本資料、各種資訊來源的原始資料（含動態及靜態資料）、經資料處理後之資料（需包含靜態及動態資料）、經轉換後之交通路況資訊（如旅行時間）、經轉換後之交通控制資訊（如延滯、停等車隊長度等）、交通控制相關資料（包含靜態與動態資料，如號誌控制器時制資訊、即時號誌控制器狀態資訊）。

b. 資料庫內各種資料或資訊之保存年限、管理作業標準及各權責單位交通資訊、交通控制資料庫之資訊交換規則（包含資訊交換之內容、頻率以及儲存格式）等，均以依循「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所訂規範為原則，惟得視需要並經機關同意後依實際使用需求調整。

 (2)
交通控制雲端化系統
應完成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交通控制雲端化系統」建置，此建置內容須包含IaaS、 PaaS及SaaS層的系統功能。

a. 須提出足以完成「交通控制雲端化系統」之伺服器、網路、儲存等IT基礎設施之管理、營運方式規劃。

b. 提供應用中繼件(middleware)及資料庫等平台服務設計外，尚須包含以下兩大功能模組。

(a)交通控制雲端資料庫與相關縣市及高速公路交通控制中心之即時連結

此交通控制相關資訊包含TOD/DOW號誌時制資料庫、即時號誌時制資訊以及各交控中心所擁有之車輛偵測器資訊。交通控制雲端資料庫之資訊內容與各相關交通控制中心之更新時間差需小於1分鐘；針對本計畫所建置之車輛偵測器，須達到資訊更新間隔小於1分鐘之要求。

(b)號誌最佳化模式及求解演算法執行平台

計算執行平台須能接收使用者介面層連結，使用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已有之單一路口、群組及路網號誌最佳化模式與求解演算法。另完成規劃、開發、測試後，必須撰寫相關測試報告與使用文件，並提供操作範例。

c. 須建立web-based使用者操作介面，讓系統操作者得以決定控制策略與最佳化模式等參數。此使用者介面亦須以web-based圖形介面顯示最佳化號誌時制。其最佳化號誌時制需能透過網路傳至各相關交通控制中心，並由該交通控制中心傳達至號誌控制器執行。

(3)
本計畫雲端軟硬體系統採租用方式（需租用至本案保固期滿，租賃費用已包含於本計畫總價內，由廠商負責不另給付），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提出系統服務水準協議(SLA)。
2.國道1號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南向出口、新竹科學園區新安路南向出口與竹北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與幹道協控系統建立

都會區高速公路交流道於通勤運輸上下班尖峰時間之壅塞現象，多數屬於匝道與平面幹道控制問題。此類型問題經常由於高速公路與平面幹道分屬不同管轄單位，在缺乏設備與整體交通控制模式的情況下，各管轄單位均難以實施全面且有效之交通控制策略，以致高速公路主線與地方幹道之重現性壅塞問題始終未能有效改善。有鑑於此，發展一個高速公路及地方幹道車流需求與服務水準之控制系統成為當務之急。

(1)問題特性確認

進行出入口匝道與幹道協控改善前，首先將交通壅塞現況透過下列各項步驟內容加以檢核，以確認壅塞問題的時間、空間分布以及問題的成因。當壅塞情況適合以出入口匝道與幹道協控系統加以解決時，可透過協控系統的建立予以改善；當壅塞情況適合透過幾何方式改善時（如交通工程改善），應提出改善建議。

a.確認出口匝道停等車輛是否影響高速公路主線車流

高速公路出口匝道分為一般出口匝道及專用出口匝道二大類。請以嚴格統計方法分析確認出口匝道停等車輛是否真正影響高速公路主線車流。平常日上午尖峰時段進行平均車速之統計檢定分析，檢定在信賴水準95%，誤差小於5%情況下，關鍵點(出口匝道停等車輛開始影響高速公路主線車流之點)附近及關鍵點高速公路主線上游車流未受出口匝道停等車輛影響處，其平均車速間是否有差異，該檢定可透過偵測器或探針車資料進行分析，以確定高速公路主線車流是否受出口匝道停等車輛影響。

抽樣程序統計檢定建議如下：

(a)抽樣時段：通勤運輸需求(平常日上午尖峰)。

(b)抽樣比例：各運輸需求下之各時段平均抽樣。

(c)抽樣位置：關鍵點、關鍵點高速公路主線上游車流未受出口匝道停等車輛影響處。

(d)抽樣數量：決定信賴水準95%(α=0.05)與誤差5%下之抽樣數量。

b.確認出入口匝道與平面幹道號誌路口設施容量是否達到飽和

其目的在於瞭解出入口匝道與平面幹道號誌路口是否具備改善空間。除蒐集平面道路幾何設施與號誌基本資料外，須以交通量調查方式調查各時段下之路口轉向交通量資料。此交通量資料至少必須包含平常日（週一至週五）每日4小時（06:30~10:30）。交通量調查方式必須為實際調查值，不得以抽樣放大方式進行。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預計之調查計畫、人力配置、品質管制方式，以及號誌路口容量是否達到飽和之分析方法。

c.確認平面幹道號誌路口受影響範圍

經過確認因出入口匝道停等車輛所造成之高速公路壅塞，其出入口匝道與平面幹道號誌路口仍具備改善空間後，最後必須確認平面幹道號誌路口受影響範圍，以明確界定系統改善範圍。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所使用的方法。
d.分析壅塞交通現象形成原因

請於前述步驟執行完畢後，討論並分析檢討壅塞交通現象形成之時空分布與其原因，建議可分為道路幾何問題及交通控制管理兩方面。

(2)控制系統設計與建置

針對出入口匝道與幹道號誌系統所需交通資訊進行必要之設備佈設，以建立最佳化模式，進而控制管理。出入口匝道與平面幹道控制系統，面對不同情況會有不同之控制邏輯。

a.
交通資訊蒐集

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提出高速公路主線、出入口匝道及平面幹道之必要蒐集之交通資訊，所蒐集之交通資訊應能滿足相關模式之需求。

b.
偵測器佈設

一般而言，偵測器回傳頻率的訂定須與偵測器設備功能、偵測器佈設間距、車輛之行進距離與匝道儀控率有關。若即時路況更新間距過大，管理者控制策略所採用之資料不即時，則號誌時制無法反映當時車流狀況，將造成控制效果不彰。

本計畫應至少建置15座偵測器，實際之佈設數量應滿足本計畫交通控制之資訊需求，建議所佈設之車流量偵測器或停等長度偵測器，其交通資料蒐集間距不得超過1分鐘；惟相關流量及停等長度資料得依實際模式及分析需要加以匯整，但基本統計單位不得超過5分鐘，以避免路況掌握度降低。

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載明偵測器佈設位置、數量與規格(含型號)、蒐集項目、達成目的，以及偵測器蒐集交通資訊之校估與驗證辦法。
c.
CCTV佈設

為使交通控制人員有效掌握出口匝道路口運作狀況，以及觀察出口匝道停等長度對高速公路運作之影響，建議於出口匝道入口處及高速公路主線減速車道起點之路側設置CCTV。

本計畫應至少建置12座CCTV，實際之建置數量應滿足本計畫交通控制之資訊需求，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CCTV佈設位置、數量與規格(含型號)、觀測範圍及達成目的。

d.
CMS佈設

為使民眾瞭解道路情況資訊，達到車流量分流之目的，建議於適當位置設置CMS。本計畫應至少建置2座CMS，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CMS佈設位置、數量與規格(含型號)、顯示方式之設計、達成目的。

本計畫所購置之偵測器、CCTV及CMS數量，得依模式使用需求調整，惟購置之設備數量總價需不低於原訂之15座偵測器、12座CCTV及2座CMS合計採購總價(即契約之設備儀器費總價)。
本計畫所建置之各項路側設備其資料傳輸如經由資料收集器（如AP、控制器等）傳送至雲端化區域交通控制演算中心，需採用有線傳輸方式傳送。另CCTV影像傳輸品質，傳輸352*240畫素影像至少可達15FPS以上。
e.
模式建立

(a)模式架構

最佳化控制模式必須具備預測控制期間交通狀況之能力，並預測及判斷出口匝道車輛是否超過減速車道起點，並訂定適當控制目標。車流模式部分則建議採用能有效反應車流特性且經完整校估之車流模型，來掌握高速公路及平面幹道車流傳遞狀態。

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預計採用的控制模式。

(b)模式輸入及輸出變數

將步驟a所得之交通資訊與系統相關參數(包含平面幹道與高速公路系統)作為模式輸入資料，依控制系統需求進行最佳化控制模式預測及演算。

模式經演算必須能輸出各號誌路口之綠燈時間與時差等時制資料，並透過平面幹道路口號誌之控制，有效處理匝道與平面幹道壅塞問題。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預計使用之輸入及輸出變數，並說明模式輸出與實際交通狀態吻合程度之分析方式。
 (c)模式功能需求

為使控制模式具備必要之效率與可靠度，最佳化控制模式建議具備以下功能需求：

i.獨立運作性：最佳化控制模式必須能在個人電腦（PC）上進行資料分析與運算，並考量其與群組間時制完成最佳化模式輸出。
ii.整合運作性：最佳化控制模式除必須能獨立進行控制外，應具備與其他控制模組整合之能力，例如與其他入口匝道控制系統或出口匝道控制系統整合為整體匝道控制系統。

iii.不良交通資訊過濾能力：最佳化控制模式必須具備將不正確及不合理交通資料判斷刪除之能力；對於缺漏資料能利用適當方法進行插補，以提升系統效能。

iv.降階控制之能力：當交通資訊不足或通訊中斷時，匝道與幹道控制系統必須能轉換適當備援方案（預設時制），並持續對系統進行控制，以維持系統基本運作。

v.最佳模式自動選定：模式必須具備能依實際交通狀況變化，自動選定適當目標函數之能力。

(3)績效評估

針對建置之控制系統績效加以評估，最佳化出入口匝道控制績效評估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驟係於系統建置階段將模式輸出結果，利用模擬軟體於實驗室內進行模擬評估；第二步驟則於系統建置前後，透過交通量調查方式，直接蒐集比較改善前後績效指標，以評估模式建置績效。

a.系統建置階段之績效評估

執行前必須先行完成模擬系統之建立，且利用現況交通資料校估模擬環境相關參數，透過統計資料之比對，確認模擬系統與真實交通系統輸出是否一致。

確定模擬系統與真實交通系統之一致性。經校估、驗證後的模擬系統，將用於執行號誌控制模式的績效評估，並於系統執行真實路網前，驗證號誌控制模式的良窳。

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詳細說明模擬系統與真實交通系統一致性的驗證方式，並在號誌控制模式執行於真實路網前提出績效評估報告後才予以上線。

b.改善前後績效評估

透過本計畫所建置之車輛偵測系統及現有之車輛偵測器，於出入口匝道控制系統建置前後，蒐集比較改善前後績效指標資料，用以評估模式運作績效。分析空間範圍包括高速公路與平面幹道系統，時間範圍包含平常日（週一至週五）每日4小時（06:30~10:30）。
請將改善前後績效指標資料加以分析比較，以瞭解模式績效，並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所使用的績效指標及分析方法，分析報告內容應列出有關對「未實施改善措施的事前期間之車流狀況」與「實施改善措施的事後期間之車流狀況」加以比較之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所須進行之各項交通量調查及交通資訊蒐集方式，均須依照本部頒布之交通工程手冊規範執行，並須於履約起始日起45日曆天內提送調查計畫書至機關備查。

3.
本計畫履約開始後，廠商應於每月至少召開1次工作會議（如因故無法召開經機關同意後得暫停舉行），邀請研究團隊成員、相關政府機關(如高速公路局、新竹縣政府、新竹市政府及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等)及相關學術單位參與，並製作會議紀錄。

4.
實際運作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所規劃之「區域交通控制中心與各權責單位實務上協調與運作方式」。

5.
為使本計畫執行順利，廠商應建立雲端區域交通控制演算中心，並指派人員於該中心監控相關系統之運作，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雲端區域交通控制演算中心規劃設置地點、運作方式，以及相關監控計畫與人力配置。
6.
本計畫於辦理建置之偵測器、CCTV、CMS 及其他相關硬體設備之驗收作業時(研究期程第三期)，請一併提出所佈設之偵測器、CCTV、CMS及其他相關硬體設備後續移交維護管理權責單位之建議。廠商需於履約期限內協助機關召開相關協調會議確認設備是否移交由其他單位接管維護及移交時程，並協助機關辦理後續移交接管作業，倘設備無移交需求，則需於保固期滿後配合機關需求辦理設備拆遷事宜。

7.
本計畫需辦理教育訓練，總時數不得少於16小時，且須同步錄影並製作視訊教材，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相關訓練計畫。在總時數範圍內，教育訓練項目可依機關需求加以調整，由機關依業務需要請相關單位指派人員參加。

8.
本計畫需於期末報告提交後(研究期程第四期)辦理至少1場成果觀摩會，參加對象為政府機關(含各縣市政府)、學界及產業界等，以展示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並提供如何宣導民眾本案執行績效之方式建議。
9.
本計畫需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組成顧問團隊，協助機關、廠商雙方之計畫管理與進行，此顧問團隊成員須由機關同意。

10.
本計畫需針對國內外相關文獻與案例回顧，並探討其績效。另於執行期間，針對各項主題進行技術規劃，倘有邀集其他廠商、專家學者進行國內外研討與交流機會時，廠商應主動通知機關並提供相關技術之指導，達到技術移轉之目標。

11.
本計畫所使用或建置之雲端系統，應參照美國「雲端服務安全相關標準」之規範。且本計畫所使用或建置系統含web應用程式，其原始碼每季須經機關源碼檢測工具(CodeSecure)驗證無相關弱點，版本更新前亦須經前述檢測程序驗證無相關弱點始可建置於機關環境。
12.自全部完成履約經驗收合格之日起，由廠商保固2年。另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相關設備於保固期滿後（預計104年1月），經點收移交予本年期廠商進行維護。本年期廠商需針對該批設備一併提供保固服務至本年期保固期滿。
13.本計畫於高速公路所建置之相關設備施工時須依據高速公路局「使用高速公路路權用地架設桿線/埋設管線管道及設施物申請須知」辦理相關施工申請事宜。

14.本計畫工作內容需銜接「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履約成果：
(1)配合「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履約時程，本計畫之履約開始日期預計於102年12月底，確切日期將由機關另行通知。
(2)「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履約廠商自全案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本計畫廠商應與該廠商妥善溝通協調，以順利承接「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履約成果完成本計畫，請於委託研究計畫申請書中說明對「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工作內容與成果之瞭解，以及相關銜接與協調機制。
(3)檢附「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期中研究報告書供參，其正式履約成果以經機關核定之期末報告為準。

	四、預期成果、效益及其應用：

	1. 完成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交通控制雲端資料庫」建置，有助於跨組織之交通管理，並提供相關單位進行各項基礎研究與技術發展。
2. 完成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之「交通控制雲端化系統」建置。
3. 挑選示範區域，實際運作區域交通控制中心雲端化計畫（1/4）所規劃之「區域交通控制中心與各權責單位實務上協調與運作方式」。

4. 建立1套「高速公路出入口匝道與地方幹道協控系統」，以解決各權責單位獨立控制而難以有效實施全面交通控制的問題，並減少道路壅塞、車輛停等時間。
5. 計畫實作區域旅行時間預估較事前縮短至少達5%以上。

6. 強化我國交通控制核心技術研發能量，落實交控人才培育目標。
7. 減少交控系統中心軟硬體之重複建置，降低後續維運成本，並提高交通控制管理服務水準。

	五、經費細目概估：(總經費：36,966千元)

	(一)人  事  費：  2,500   千元    (二)設備儀器費： 10,000  千元

(三)消耗材料費：  1,000   千元    (四)業  務  費： 17,306  千元

(五)旅  運  費：    300   千元    (六)管  理  費：  2,500  千元
(七)第1期硬體設備維護費：3,36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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